
	审批意见：

汶环报告表〔2018〕41号
经研究，对《汶上县现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“汶上县西和新城建设项目”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批复如下：

一、该项目位于汶上县胜利路以东，规划德惠路以南，圣泽大街以北，总投资20000万元，规划总用地面积23981m2（约35.97亩），总建筑面积为67283.71m2。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0490.02m2（住宅面积47206.88m2，物业及配套设施3283.14m2）；地下建设面积16793.69m2（地下车库12091.09m2，地下储藏室4702.6m2）。共建设5栋高层住宅楼（1#、2#、3#楼为18层，4#、5#楼为10层）。经审查，该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。通过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，项目对周围影响较小，从环保角度分析，同意该项目建设。
二、项目建设期必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以下要求：

1、按照《济宁市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、《济宁市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导则》要求，落实各项扬尘治理措施。施工应避开大风天气，施工现场、临时料场进行围挡、工地物料进行篷盖、施工场地及运输便道进行洒水清扫保洁、运输车辆进行密闭运输、出入车辆进行清洗，项目全部使用预拌商品混凝土，不得现场露天搅拌混凝土、消化石灰及搅拌石灰土等，采用多种措施减轻施工期扬尘污染。

2、施工时采取相应的隔声阻尘围护措施，高噪声施工作业应尽量安排在白天进行，且应避开午休时间；选用低噪音建筑设备，降低设备声级和人为噪声，未经批准禁止在夜间22:00至次日6:00从事有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，施工期噪声要符合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—2011）规定标准。

3、施工期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；生活污水经城区污水管网进入山东公用集团汶上水务（清源）有限公司处理。

4、施工废弃物妥善处置，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理。

5、工程建设应尽量减少对生态影响，施工结束后，要及时做好施工便道、临时用地等的生态恢复和整治工作。

三、项目运营期必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以下要求：

1、垃圾收集系统合理布局，采取密闭处理、及时清运等措施，避免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不良影响；加强车辆进出管理，汽车尾气排放要符合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有关要求；厨房采用天然气作为燃料，安装油烟净化装置，经房顶烟气排放筒排放,排放浓度应满足《山东省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DB37/597-2006）要求。

2、采用雨、污分流制排水；生活污水满足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CJ343-2010）及污水处理厂接纳水质要求后，经污水管网进入山东公用集团汶上水务（清源）有限公司处理。化粪池、污水管网等采取严格的防渗处理，防止污染地下水。

3、优化小区平面布置，选用低噪音设备，合理安排安放位置，采取隔声消音、减振防噪措施；加强交通管理，禁止鸣笛，确保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—2008）2类标准要求。

4、做好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，由环卫部门定期、及时清运，确保固体废物处置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及其修改单（GB18599-2001）要求。

5、加强安全和环保管理，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，同时做好绿化美化。

四、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认真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。项目建成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

五、若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处理工艺或者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应当重新向我局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六、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，该报告表应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（公 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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